
舟政发〔2010〕59号

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舟山市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舟山市“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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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住房保障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2010〕1号）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委关于

做好住房保障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建保〔2010〕91号）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要求，坚持“加强保障、稳定市场、优化结构、促进发展”的

原则，以实现“住有所居”为目标，在满足城市低收入家庭基本

居住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将中偏低收入家庭纳入保障范围，加快

建立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三房一体”的住

房保障体系。

第三条 本规划适用于舟山市行政辖区,包括定海城区、临城

新区、普陀城区、岱山县、嵊泗县，规划期限为 2011至 2015年。

第二章 总体目标和原则

第四条 继续推进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以扩大城市

住房保障覆盖面为重点，全面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在解决无房大学毕业生和引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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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其他困难群体的住房条件，建立廉

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三房一体”的住房保障

体系。

第五条 住房保障工作基本原则。

（一）全面覆盖、应保尽保。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逐步把中偏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全部纳入保障范

围，实现人人有房住的目标，不断改善人居环境。

（二）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制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规

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

（三）适时调整、动态管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

低收入家庭实际状况，适时调整保障的范围、标准等，并进行动

态管理。

第三章 保障范围和步骤

第六条 到2015年底，保障范围扩大到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80

％以下、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6平方米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基本满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享受廉租住房和经济适

用住房政策；基本满足无房大学毕业生、引进人才和其他困难群

体租住公共租赁住房需要；多渠道改善农民工等其他住房困难群

体的居住条件。

第七条 本规划期内，全市计划新增廉租住房保障家庭 1000

户以上，新增经济适用住房 2200套以上，新增公共租赁住房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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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以上。

第八条 保障对象。

2011年，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对象为年人均收入在

当年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60%以下、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6平

方米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2012至 2015年，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对象为年人

均收入在当年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80%以下、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低于 16平方米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启动公共租赁住房工作，通过新建、改建、转换等渠道筹集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重点解决无房大学毕业生和引进人才周转性

用房，2012年起逐步覆盖到其他住房困难群体，到 2015年底，

基本实现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并轨。

2011年起，加快实施重点区块改造、危房解危。多渠道改善

农民工居住条件，明确用工单位责任，向农民工提供符合基本卫

生和安全条件的居住场所。

第九条 建设区域。

本规划期内，建设廉租住房约 800套，总建筑面积 4万平方

米。其中：定海区和新城约 300套，总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

普陀区约 300套，总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岱山县约 140套，

总建筑面积 0.7万平方米；嵊泗县约 60套，总建筑面积 0.3万平

方米。

本规划期内，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约 2200套，总建筑面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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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其中：定海区和新城约 1000套，总建筑面积 7万平方

米；普陀区约 800套，总建筑面积 6万平方米；岱山县约 270套，

总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嵊泗县约 130套，总建筑面积 1万平方

米。

本规划期内，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约 2800套，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其中：定海区和新城约 1500套，总建筑面积 5万平方

米；普陀区约 850套，总建筑面积 3.5万平方米；岱山县约 300

套，总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嵊泗县约 150套，总建筑面积 0.5

万平方米。

第十条 年度建设目标。

2011年，建设廉租住房 0.91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 4.45

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 2.35万平方米。

2012年，建设廉租住房 0.83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 3.45

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 1.7万平方米。

2013年，建设廉租住房 0.75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 3.0

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 2.05万平方米。

2014年，建设廉租住房 0.75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 3.0

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 2.0万平方米。

2015年，建设廉租住房 0.76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 2.1

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 2.0万平方米。

第十一条 空间布局。

定海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域为盐仓、新城、定海城区、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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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白泉。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主要规划在盐仓、甬东

开发区、白泉，公共租赁住房主要规划在新城、定海城区、盐仓、

白泉。

普陀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域为东港、沈家门城北、鲁家峙、

勾山、六横、朱家尖。

岱山县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域为高亭城区、竹屿新区。

嵊泗县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域为菜园城区、洋山镇。

第十二条 本规划期内，新增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 20万平方

米。按照集约、节约利用的原则，由各级政府在年度建设用地指

标中分解落实。

第十三条 本规划期内，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共需 9亿元。其

中：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需 4亿元，主要通过土地

出让收益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提取的廉租住房专项资金、财

政预算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本解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资金需 5亿

元，主要通过出售资金滚动开发解决。

第四章 保障措施和政策

第十四条 完善土地供应机制，落实土地年度供应计划，确保

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适当提高建筑容积率，

加强土地整备，盘活存量用地。

第十五条 进一步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多渠道筹集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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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实物配租房源，提高实物配租比例。新开工经济适用住房项

目按 20%比例配建廉租住房。新增廉租住房保障家庭中实物配租

比例达到 50%，实物配租重点解决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

第十六条 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经济适用住

房可以集中建设，也可在土地出让条件中约定，在普通商品住房

建设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经济适用住房房源。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坚持“政府组织、总量保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

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做到保本销售、控制对象、公开

公平。

第十七条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自有土地，在符合城市规划

的前提下，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联合出资参与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第十八条 积极推进旧城综合改造。旧城综合改造遵循“政府

组织、群众自愿、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区别对待、改造与保护

结合”的原则，以改善城市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和保护历史文化

街区为宗旨。

第十九条 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

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有义务向农民工提供符合基本卫生和安

全条件的居住场所。要求农民工自行解决居住场所的，须在劳动

合同中明确。有条件的用工单位，应在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中配套

建设农民工公寓，享受经济适用住房各项税费政策，农民工公寓

不得出售。“城中村”改造时，可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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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前提下，引导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建设向农民工出租

的集体宿舍。建筑施工企业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为施工现

场农民工提供标准化的临时宿舍。

第二十条 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加强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和从业人员的管理，严厉查处房屋租赁中的违规行为。鼓励有

条件的市民向低收入家庭出租中小户型住房。根据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和房屋租赁市场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廉租住房租金补贴标准。

第二十一条 多渠道筹集住房保障资金。我市住房保障资金来

源主要包括：

（一）按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 10%提取住房保障资金；

（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

理费用后的余额；

（三）财政预算安排资金；

（四）直管公房出售以及拆迁补偿资金的结余部分；

（五）社会定向捐赠资金及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六）省财政廉租住房专项补助资金。

住房保障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接受审计和公众监

督。

第二十二条 市区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的廉租住房资金

按属地管理原则全额返还给定海、普陀区政府，专项用于保障性

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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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用地，实行行政

划拨；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旧城综合

改造，一律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政策按照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

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予以减免。各商业

银行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个人优先发

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性个人住房贷款或个人住房组合贷

款。

第二十四条 加强政策法规研究，健全住房保障制度。建立规

划实施动态监控机制，将住房保障纳入各县（区）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目标责任考核。对落实规划不力的将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并追究相关责任。

第二十五条 根据年度计划、需求等情况，建立规划动态调整

机制。

第二十六条 住房保障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为城市住房保障的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协调工作，制

定城市住房困难认定标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民

政部门负责完善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认定标准，负责收入审核。国

土部门要优先保证住房保障用地。财政部门要会同建设、国土部

门制定住房保障资金的归集、使用、管理办法。财政、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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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部门要督促指导各地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税收支持政策，制定

具体实施办法。市人行要会同市财政局、市城建委制定具体信贷

支持措施。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划自下发之日起生效。

主题词：城乡建设  住房  规划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舟山警备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部、省属在舟单位，驻舟部队。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 10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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